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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佈

本公佈乃由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為「本集
團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 09條及香
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
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八月八日之公佈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香港廉
政公署（「廉署」）進行之調查（「調查」）。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
謹此宣佈，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吳小安先生（「吳先生」）於二零二四年六月
二十四日獲廉署知會，廉署已完成對吳先生之調查，並確認不會進一步對吳先
生採取任何行動。吳先生已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獲無條件解除保釋，而
案件現已完結。本公司欣然獲悉此事之有利結果。

謹此重申，調查並無對本集團造成重大不利影響，而於調查期間，本集團之業
務及運作亦維持正常。於所有重要時間，吳先生一直盡心履行董事會主席及執
行董事之職責。

承董事會命
Brilliance China Automotive Holdings Limited

主席
吳小安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四位執行董事：吳小安先生（主席）、張悅先生
（行政總裁）、張巍先生及徐大慶先生；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：宋健先生、
姜波先生、董揚先生及林潔蘭博士。

* 僅供識別


